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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安函〔2018〕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年教育系统“安全

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：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教育部

办公厅关于开展2018年教育系统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

行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发厅函〔2018〕69 号）和《省安委办关于

开展 2018年全省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苏安办〔2018〕30

号）要求，决定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 2018年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

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  一、总体要求

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

和教育部、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，以“生命

至上、安全发展”为主题，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、先导性、全

局性作用，以提高广大师生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目

标，通过开展政治性、专业性、文艺性、新闻性相结合的宣传教

育活动，切实推动安全文化进学校，着力提升师生应急意识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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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素质，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重特大事故发生，坚决维护教育系

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。

  二、主要内容

  教育系统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于 2018 年 6 月在各级各类学校

开展。

  （一）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。各地各校要坚持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深入

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，通过邀请专家

举办专题讲座、发放学习读本、设置宣传专栏、张贴宣传挂图、

播放宣传片等形式，根据广大师生接收信息和知识的特点，推动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进学校。

（二）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。6 月 16 日当天，各地各

校要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

日活动，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及志愿者的作用，在学校内现场设

置展台、发放宣传品，开展演讲比赛、知识竞赛等活动，用通俗

易懂的方式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十九

大精神和各类安全科普知识，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提供学校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校园安全常识的咨询服务。

  （三）组织参加 2018年网络安全生产月宣教活动。根据《全

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网络安全

生产月系列宣教活动的通知》（安组委办〔2018〕1 号）要求，

各地各校要按照各地安委会的统一部署，结合实际，积极组织参

加“应急和安全知识竞赛”“网上安全文化精品博览活动”“安全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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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宣教活动展示交流”“‘全国有了安全月的味儿’随手拍”等活

动，充分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。

  （四）开展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。继续深化电气火灾综合

治理专项工作，切实加强对二级单位、校内重大危险源、人员密

集场所、高层建筑、校办企业及其他消防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

理，提高学校发现和消除电气火灾隐患的能力。持续开展危险化

学品安全专项整治，全面彻底摸清本地本校的危险化学品底数，

认真辨识安全风险点，重点开展对剧毒、易制毒、易制爆试剂采

购、储存、使用、废弃物处置等环节的专项整治工作。

  （五）开展应急演练专题活动。各地各校要坚持贴近实战、

注重实效原则，按照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中小学幼

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》等要求，开展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安全应

急演练活动，通过演练优化应急预案，完善应急准备。提高演练

的针对性和科学性，防止在演练中发生安全事故。

  （六）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。各地各校要因地制宜，重点

剖析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校车安全、食品安全、预防溺水、拥

挤踩踏、学生欺凌、电信诈骗、网络沉迷等校园安全典型事故案

例，组织观看相关安全警示教育片、警示教育展，举行安全教育

大讨论，深刻吸取教训，推动完善措施，防范类似事故发生。

  三、有关要求

  （一）提高认识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、大局意

识、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，高度重视此次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

生产万里行”活动，要专题研究，细化方案，明确责任，强化督




